川基药采〔2014〕30号
关于办理四川省“药品企业基础信息维护平台”数字证书的通知
各药品生产企业：
为确保四川省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药品生产企业相关信息的安全，减轻现场信息确认给药品生产企业带来的负担，四川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将建立药品企业基础信息维护平台，进行药品生产企业及产品基本信息的采集、维护、审核和确认，并在药品集中采购活动中采用数字证书认证方式进行网上信息确认、报价加密和解密工作。现就数字证书办理相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数字证书说明
（一）四川省药品企业基础信息维护平台由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提供数字证书认证服务。
（二）本次申请发放的数字证书将作为访问四川省药品企业基础信息维护平台以及招标采购系统的唯一身份认证，请务必妥善保管。
（三）各药品生产企业应在拟参加四川省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前申请配备数字证书及相关应用介质。
（四）每个药品生产企业即每个用户在四川省药品企业基础信息维护平台中只有一个账号（即一张或多张证书均只绑定一个账号），且作为参与四川省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唯一身份识别。
二、证书的申请和发放
（一）证书申请方式请查看东方中讯数字证书办证须知页面（http://scyz.ezca.org），按办证须知步骤办理数字证书。
（二）数字证书集中办理时间为：2014年3月11日-2014年4月11日（节假日除外，办公时间：9:00至12:00，14:00至17:30）。
（三）证书现场办理地点：
成都市西御街8号西御大厦B座16楼I号（东方中讯成都分公司），联系电话：4007353922、028-86115119。 
为方便各药品生产企业，在集中办理期间，各药品生产企业也可到东方中讯成都分公司设在四川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大厅的集中办理点办理。
三、其它注意事项
（一）药品生产企业被授权人须如实、清楚地填写“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数字证书申请表”，否则，未通过审核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该企业负责。
（二）数字证书有效期为一年。到期后，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将进行年审更新。
（三）数字证书和介质涉及到后期招标期间验证企业唯一身份使用，请认真保管，如因保管不善造成的后果由该企业负责。
（四）四川省“药品企业基础信息维护平台”目前先对国内制剂药品生产企业（不包含仅生产中药饮片、原料药、药用辅料的生产企业、进口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经营企业等无制剂药品的生产企业）开放。
（五）四川省“药品企业基础信息维护平台”将在近期启用，具体时间将另行在“四川药械与监管”网站(网址：http://www.scbid.gov.cn ）通知，请各药品生产企业随时关注。
（六）企业被授权人应是专门负责本企业基本信息维护和办理四川省新一轮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相关工作的专业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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